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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’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(密切

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联系(依靠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执

法活动进行监督(根据宪法及有关法律’法规制定本规定)
第二条 公民’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

的违法失职行为(有权依照有关法律’法规和本规定向公安机

关提出控告和申诉(并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在规定期限内给予

答复)
公民’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控告’申诉活动中应当对控告’

申诉的真实性负责(不得捏造和歪曲 事 实*应 当 自 觉 遵 纪 守

法(维护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)
第三条 公安机关依法保护控告’申诉人的合法权利(对

公民’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本规定提出的控告和申诉都应当

接受(不得置之不理或者敷衍塞责*不准将控告材料转给被控

告人*不准对控告’申诉人歧视’刁难和打击报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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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保障控告!申诉活动的正常进行"对于控告!申

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"依法查处#
第四条 公安机关受理公民!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安机

关和人民警察下列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和申诉$
%一&对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拒绝受理或者受理后

拖延不办的’
%二&无正当理由对依法提出的复议申请拒绝受理或者不

予答复的’
%三&人民警察玩忽职守致使他人人身!公私财产或者公

共利益受到损害的’
%四&在执法活动中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滥用职权!刑讯逼

供!徇私舞弊的’
%五&认为公安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或者检验!鉴定结论

违背事实或者违反法律!法规的’
%六&认为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#
第五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属于法定复议程序受案范围和

时效期间的控告和申诉"依照有关法定程序处理#
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 控 告 和 申 诉 应 当 转 送 主 管 机 关 处

理"并通知控告!申诉人"或者告知控告!申诉人向主管机关提

出#
第六条 公安机关对公民!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告和申

诉实行分级管辖"归口办理#
各级公安机关的信访部门是受理控告!申诉的专门机构"

负责控告!申诉的日常工作#其职责是$接受!转送!交办或者

直接调查来信来访提出的控告和申诉"并对控告!申诉工作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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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检查!督促和指导"

第二章 控告的管辖和受理

第七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公民!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告

按下列规定管辖#
对控告本机关或者本机关主!副职人员的$由该机关的上

一级公安机关管辖"必要时$可告知控告人向有任免权的主管

机关提出"
对控告本机关主!副职人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的$由本

机关管辖"
第八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所管辖的当面控告$均应指派

专人接谈$制作笔录$经控告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%对书

面或者电话控告的$也应指派专人听取控告人当面陈述$做好

记录$并对受理的控告逐一填写&受理控告登记表’"对不属于

本机关管辖的控告$应在三日内将控告材料转送有管辖权的

公安机关$并通知控告人$或者当面告知控告人向有管辖权的

公安机关提出"
第九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属于本机关管辖的控告应即初

步核查$控告事由基本成立$需要督促履行职责!纠正执法过

错或者追究被控告对象责任的$应立案查办"
第十条 公安机关受理控告后的一个月内应告知控告人

是否立案查办"在决定是否立案前$必须听取控告人的当面陈

述"对决定不立案的$应将不立案的理由告知控告人$控告人

如不服$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请求复核$上一级公安机关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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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控告人复核请求后!应填写"控告复核登记表#!并在十五日

内复核完毕!将复核意见答复控告人$

第三章 申诉的管辖和受理

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公民%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按

下列规定管辖&
县’市(公安局和城市公安分局管辖不服本机关处理决定

或者结论的申诉$
地%市以上公安机关管辖不服本机关处理决定或者结论

的申诉和不服下一级公安机关复查结论的再申诉!以及本机

关认为应由自己直接处理的申诉$
第十二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所管辖的当面申诉!要指派

专人听取申诉人的陈述!审阅其递交的有关法律文书以及其

他申诉材料!并询问申诉事由及依据)书面申诉的!必须约请

申诉人面谈!并对受理的申诉逐一填写"受理申诉登记表#$对
不属于自己管辖的申诉!应在三日内将申诉材料转送有管辖

权的公安机关!并通知申诉人!或者当面告知申诉人向有管辖

权的公安机关提出$
第十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属于本机关管辖的申诉应当

在十五日内完成初步核查!并决定是否立案$对申诉理由正

当!原处理决定或结论在主要事实认定或者适用法律%法规有

错误可能的!应当立案复查$对决定不立案的!应将不立案的

理由书面答复申诉人$
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复查申诉案件!应指定专人进行!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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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案人员应当回避!
公安机关复查申诉案 件 应 在 决 定 立 案 后 的 三 个 月 内 完

成"做出复查结论并书面答复申诉人!
第十五条 上级公安机关对持有下一级公安机关答复意

见书再申诉的"应当受理复核"填写#申诉复核登记表$"并在

两个月内复核完毕"做出结论"书面答复申诉人!此复核结论"
即为终结结论!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省%自治区%直辖市公安厅%局可根据本规定

制定具体实施办法!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&’’(年 (月 &日起施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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